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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本校為鼓勵教師從事學術研究，以提升學校學術水準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二 條 申請獎勵之教師應填寫申請表，檢附當年度或去年度尚未提出獎勵申

請且取得全國技專校院資料庫登錄證明之成果報告乙式兩份及電子

檔，陳經系(通識教育中心)主任並經系務(通識教育中心)會議通過，由

研發處提請學術審議委員會暨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通過後，辦理獎

勵手續。 

第 三 條 本辦法獎勵公私立機構委託本校並簽約之專案計畫，計畫金額伍萬元

以上，每案獎勵計畫金額之 15%。若全部教師申請總額超過支用計畫

書之預算，則獎勵金額及人數由校教評會議決議。 

申請人須為本校專任教師，並為專案計畫之主持人（不含共同主持

人、協同主持人），每位申請獎勵之教師每年度申請金額以壹拾伍萬

元為限，若全部教師申請總額超過支用計畫書之預算，以在職教師優

先分配，獎助金額及人數由校教評會議決議。 

上述公私立機構委託本校之專案研究，經費需入學校帳戶並提撥 10％
的行政管理費（公立機構委託計畫之行政管理費依該單位規定），請款

需經學校會計流程。 

申請獎勵之教師，應於每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15 日止，檢附當年度或去

年未申請之專案計畫報告，由研發處提學術審議委員會暨校教師評審

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頒發研究獎勵費。 

凡獲本辦法獎勵之專案計畫報告，應裝訂成冊乙式兩份及電子檔送交

研發處，執行成果將分別陳列圖書館專櫃、存研發處備查並上網公布。 

第 四 條 本辦法之研究獎勵費係由教育部獎補助款支付，若該專款刪除，由本

校相關經費支應。 

第 五 條 本辦法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，陳請  校長公布後實施，修訂時

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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